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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化工园区建设用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评审意见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和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69 号文）以及原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川国土

资发[2004]240 号文”的有关要求，2022 年 3 月 1 日，四川省一一三地

质工程有限公司邀请外部专家组成评审组（专家名单附后），对泸县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委托该单位承担并提交的《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

业园化工园区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进行了评审。评审专

家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在查阅了相关

评估资料，经过认真评议，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四川泸县经济开发区神仙桥产业园化工园区于泸州市泸县太伏

镇永利村、新石村、渔湾村、五里村等四村，工程建设区属丘陵地貌区，

为地质灾害易发区。该园区总占地面积约 4984.81 亩，其中已建成区（地

块一）面积 434.75 亩，其建成时间较早，本次拟扩建区（地块二）面积

约 4550.06 亩，该区域范围内没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区，也

未占生态保护红线，建设用地原属性主要为耕地、其它农用地。报告依

据工程建设重要性和地质环境条件的复杂程度将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

评估级别确定恰当，所划定的评估面积约 5.40km2，并进行相应的调查

与评估，符合有关规定。  

二、评估报告在较为系统地收集已有基础地质、环境地质资料的基

础上，采用综合地质调查的方法，分析了评估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貌、水

文气象、地层构造、岩组工程特征与水文地质条件以及人类活动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对评估区地质灾害的孕灾条件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三、经资料收集分析与现场实地调查，评估区地质灾害现状条件下

弱发育，内未见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评估区内现存的各类

边坡未见明显变形，稳定性较好，认为其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其结

论符合实际。 

四、报告结合工程建设的特点，重点分析评价了园区各地块（含细




